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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98234189_WPSOffice_Level1]    1 总则
[bookmark: _Toc204026401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2][bookmark: _Toc1491523901_WPSOffice_Level2]1.1 编制目的
为健全我市应对建设工程事故的运行机制，明确分级分类部门（行业）应急响应和属地应急应对的责任与权限，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确保科学、及时、有效地组织应对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降低社会影响，维护社会局势稳定，维护建设工程市场环境的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25619160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3][bookmark: _Toc949374405_WPSOffice_Level2]1.2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党对应急工作的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确处理好“十三对关系”。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推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精准治理，预警发布精准，抢险救援精准，恢复重建精准，监管执法精准。
[bookmark: _Toc964468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393443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4]1.3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落实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和底线，要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完善和强化抢险手段，科学、迅速组织应急救援，把人员伤亡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2.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各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能履行职责；各行业（领域）部门源头防控、协同应对的作用，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全市建设工程领域应急救援体系。
3.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坚持属地化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县（区）党委、政府是处置建设工程事故的主体，承担处置事故的首要责任；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动员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专家在事故处理中的作用，在应急指挥部统筹指导下，有组织地参与事故的处置工作。
4.预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各县（区）人民政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监测预警、预判研究，有针对性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减少事故损失向减轻事故风险转变。发挥好应急指挥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工，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链条无缝对接，形成整体合力。
5.集中力量、突出重点要根据事故类别和现场实况，在应急指挥部指导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抢险救援安全措施，组织专（兼）职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勘查事故灾害程度，做好抢救伤亡人员、运送救灾物资和设备、疏散人员等工作，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bookmark: _Toc12653573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5][bookmark: _Toc329202270_WPSOffice_Level2]1.4 编制依据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
[bookmark: _Toc120397520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6][bookmark: _Toc1726091785_WPSOffice_Level2]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所指建设工程为房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本预案适用于西藏昌都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54880197][bookmark: _Toc21018167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39282845_WPSOffice_Level2]1.6 分类分级
建设工程事故按照其性质、伤亡人数、造成损失、社会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工业性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bookmark: _Toc18257053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198][bookmark: _Toc893805684_WPSOffice_Level2]1.7 应急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54880199]1.7.1 应急预案
健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坚持依法管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建设工程事故应急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1）昌都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昌都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是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为应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某一类型突发事件制定的涉及多个成员单位任务分工的工作方案，是市委、市政府应对建设工程事故的统一制度安排。
（2）部门应急预案。各职能部门为应对建设工程事故，参与应对其他类别的突发事件，结合本部门应急管理职责，全力做好应急资源保障工作而预先制定工作方案。住建、交通、水利、通讯、能源等建设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应制定本行业领域部门应急预案。
（3）县（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参照国家、自治区和对应上级职能部门做法，各县（区）职能部门牵头制定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和上级职能部门对应的部门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4915239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880200]（4）基层组织和单位应急预案。由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村（居）等法人和基层组织应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建设工程事故制定的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040264018_WPSOffice_Level1]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84960597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4405001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01]2.1 市应急组织机构
按照《西藏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总体预案（试行）》要求，昌都市人民政府设立昌都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负责领导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工作。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指挥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主要成员由昌都军分区、武警昌都支队，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红十字会，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卫生健康委、旅游发展局、应急局、政府国资委、市场监管局、统计局、宗教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地震局，市气象局、人行昌都市分行、国网昌都供电公司、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等部门负责同志组成。
指挥部办公室建立昌都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相关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组建专项工程专家库。
指挥部成员未在藏或有特殊情况时，由所在部门按职务高低递补。如遇成员变更需及时更新。
[bookmark: _Toc6921355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467117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02]2.2 市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bookmark: _Toc54880203]2.2.1 指挥部主要职责
（1）负责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有关工作，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工程事故防治应急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制定全市应对建设工程事故对策措施；
（2）监测预警、分析研判建设工程事故风险形势，建立联合会商机制，部署日常风险防控工作；
（3）督促检查各县（区）建设工程事故防治工作，指导支持各县（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建设工程事故Ⅳ级应急响应，组织指挥相应处置工作；
（5）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Ⅲ级及以上响应建议；
（6）完成自治区相关专项指挥机构、市委、市政府和市应急总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04]2.2.2 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负责指挥部日常工作；
（2）负责协调、联络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3）研究提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建议；
（4）组织承办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和重要活动，督促、检查指挥部联席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
（5）在市安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开展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质量安全大检查；
（6）组织修订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7）负责组建昌都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
（8）负责向指挥部提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响应工作的启动、升级和终止建议；
（9）承办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54880205]2.2.3 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昌都军分区：（1）根据建设工程事故救援需要，协调驻昌现役部队和组织指挥辖区人武部及民兵、预备役人员配合地方政府参与救援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5289058307）
武警昌都支队：（1）协调驻昌武警部队和组织指挥辖区武警部队配合地方政府参与建设工程事故救援工作；（2）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救援现场的警戒、疏散群众、抢救物资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等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3873）
市委宣传部：（1）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协同做好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舆论；（2）负责协调新闻系统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事故救援情况，正确引导媒体舆论导向；（3）要及时报道事故救援地的天气情况；（4）协调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工作；（5）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12）
市委网信办：（1）重点做好建设工程事故网络宣传引导、舆情监测调控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733009）
市红十字会：（1）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赋予的工作职责，做好事故现场人道救援、救助、救护工作；（2）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3518956161）
市发展改革委：（1）组织协调能源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能源工程事故调查处理，对能源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管；（2）及时接收能源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3）负责组建能源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4）负责建设工程事故应对所需生活必需品物资调配工作；（5）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6）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26）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1）组织协调通信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通信工程事故调查处理，对通信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管；（2）及时接收通信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3）负责组建通信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4）负责会同相关部门涉及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生产要素的调度保障工作；（5）为突发事故提供公共数据服务，负责通信保障工作；（6）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177）
市公安局：（1）负责维持现场治安秩序，设立建设工程事故发生现场及周边警戒区域，防止发生其他影响社会稳定事件，有效地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2）负责事故现场周边交通管制及疏导工作，确保事发地应急救援通道便捷畅通；（3）负责维护应急期间的治安管理；（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36110）
市消防救援支队：（1）组织参加事故抢险救援；（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926000）
森林消防支队：（1）组织森林消防部门开展事故抢险救援；（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52510）
市民政局：（1）负责对受灾人员的善后救助和接济工作；（2）协助对伤亡人员的处置和身份确认工作；（3）负责为因建设工程事故死亡且自愿送往殡仪馆火化的遗体提供基本殡葬服务；（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36）
市财政局：（1）依法依规保障市政府处置建设工程事故经费；（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920）
市自然资源局：（1）对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建设项目，指导和督促建设单位做好地质灾害危险评估工作；（2）组织协调有关专家和专业队伍，参与因地质灾害引发的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调查处置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3891）
市生态环境局：（1）负责建设工程事故次生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2）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建设工程事故环境监测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19815）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1）组织协调房屋市政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房屋市政工程事故调查处理，对房屋市政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管；（2）及时接收房屋市政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负责组建房屋市政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4）对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5）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076）
市交通运输局：（1）负责开辟救援绿色通道，协助调集、征用救援车辆，处置因灾害引发的道路、桥梁、涵洞等交通设施损毁的抢修；（2）协调落实应急运输车辆，确保应急物资、人员的安全转运；（3）组织协调交通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交通工程事故调查处理，对交通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管；（4）及时接收交通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5）负责组建交通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6）负责灾后交通设施的修复工作；（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2604）
市水利局：（1）组织协调水利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水利工程事故调查处理，对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管；（2）及时接收水利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信息，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负责组建水利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4）负责灾后水利设施的修复工作；（5）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8778）
市农业农村局：（1）负责对农业农村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工作；（2）及时接收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负责因建设工程事故造成当地农业农村受灾情况的收集汇总、调查核实与报告；（4）指导灾区农牧业生产自救与恢复，保障受灾群众的生产需要；（5）配合财政部门落实灾害减免政策；（6）配合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990）
市商务局：（1）负责事故抢险救援生活必需品物资保障协调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3718）
市文化局（文物局）：（1）负责文物建筑改扩建项目的安全监管工作，配合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2）及时接收文物建筑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负责组建文物建筑工程事故应急专家库；（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721）
市卫生健康委：（1）负责组织、协调医疗救护人员赶赴事发现场开展医疗救治和事故现场卫生防疫等工作，汇总、报告伤员救治信息，必要时在事故现场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点；（2）根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需求，协调调动事故地周边医疗卫生资源给予支持和援助；（3）协调配合公路部门开展伤病员转运工作；（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28956950）
市旅游发展局：（1）负责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工作；（2）及时接收事故信息，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配合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273）
市应急局：（1）负责协调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2）负责统一调度应急物资；（3）根据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协调消防部门针对现场情况，参与应急处置；（4）组织事故调查处理；（5）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980171）
市政府国资委：（1）负责市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企业突发建设工程事故的应对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56）
市市场监管局：（1）负责建设工程事故中后勤保障物品质量的监管，并参与相应应急处置工作；（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2583）
市统计局：（1）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工作提供统计信息保障服务；（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9209）
市宗教局：（1）负责指导督促各寺庙做好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2）及时接收寺庙建设工程事故信息，并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31）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1）协助市交通运输局制定道路畅通计划和实施；（2）对被损坏市政道路和设施进行抢修、维护，保障道路运输畅通。（3）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边的供水、供暖、垃圾等设施采取应急措施。（应急值班电话：0895-4660806）
市地震局：（1）负责事发地地震灾害监测，对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及时速报；（2）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援；（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3638951950）
市气象局：（1）负责事发地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和应急气象保障服务，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科学依据；（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2794）
人行昌都市分行：（1）根据部署和事故特点，做好配套金融服务，确保各项信贷资金支持、支付业务连续性处理、社会资金安全和高效畅通的资金汇划通道，保障事故地点金融基础设施正常运转；（2）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18108956972）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1）负责协调解决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的电力保障工作；（2）组织协调电力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电力工程事故调查处理，落实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3）及时接收电力工程事故信息，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是否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4）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43711）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1）负责机场建设等民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安全监管工作；（2）配合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3）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应急值班电话：0895-4821830）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行业及部门职责做好指挥部安排的各项协调配合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06]2.2.4 专家库主要职责
负责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必要时直接参与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bookmark: _Toc47260430_WPSOffice_Level2]2.3 县（区）应急组织机构
各县（区）应参照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立本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1923757478_WPSOffice_Level2]2.4 县（区）应急组织机构职责
（1）负责建设工程一般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编制本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3）负责本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及应急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308613233_WPSOffice_Level2]2.5 建设工程事故一线指挥部的设立及职责
2.5.1 建设工程事故一线指挥部的设立
发生一般安全事故，由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和本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立一线指挥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根据事发地县（区）具体情况和请求，提供技术指导和专家支持。
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由市人民政府和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设立一线指挥部，由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派往现场的副指挥长或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担任一线指挥长。
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由国务院、自治区现场领导或市委、市政府领导担任一线指挥长。
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发地县（区）要参照市级做法设立本级组织指挥机构，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原则，做好本辖区内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及后期处置工作。
2.5.2 建设工程事故一线指挥部的职责
全面掌握建设工程事故现场地形和自然情况，制定和实施救援方案；组织全体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进行救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随时洞察事故现场有可能发生的次生、衍生灾害，并直接调度现场救援队伍实施补救方案；负责现场信息报送，组织协调后勤保障工作；负责现场指挥部的文件资料整理归档和工作总结等，落实市、县（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各项救援工作；现场组织、协调各工作组有效开展工作，解决事故救援工作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2.5.3 一线指挥长的职责
全面负责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制定救援方案，调度指挥各方面救援力量，处置紧急情况等。
[bookmark: _Toc54880207][bookmark: _Toc2561916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49374405_WPSOffice_Level1]3 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11584527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08][bookmark: _Toc803999409_WPSOffice_Level2]3.1 预防与预警
[bookmark: _Toc54880209]3.1.1 风险防控
（1）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本行业领域建设工程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依法对各类风险源、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辨识、评估、分级、登记、建立台账，定期进行检查、监控，责令有关单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要按照职责分工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和趋势分析，于每年年底对下一年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趋势进行研判和预测分析，并跟踪研判，提出防范措施建议，报昌都市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
重点水利水电工程、输变电工程、大型桥梁、重要通信枢纽等重大关键基础设施，设计单位要科学选址、优化布局，进行风险评估、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增强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能力；运营和维护单位要建立完善日常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
（2）建立建设工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切实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坚持并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联合审核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源头管控。同时，在市安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在施工高峰期定期组织全市建设工程领域质量安全大检查。
（3）建立市建设工程联合惩戒制度。各建设工程领域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准确掌握本行业领域事故情况，并将事故信息（事故等级、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信息）及时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将事故相关责任单位纳入建设市场信用评价体系，实行信用惩戒。
[bookmark: _Toc54880210]3.1.2 监测
（1）信息监测。处置建设工程事故坚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和预防为主的原则。建设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要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辨识体系和监测制度，科学评估可能发生的事故及其严重性、可控性和影响程度，定人、定时、定向交叉进行检查和监测，及时发现危险源、突显特征和事故征兆。
（2）监测信息报告程序。通过危险源辨识体系获取危险源突显特征或事故征兆后，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现场管理人员要立即停止作业，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对信息研判后，立即组织整改或上报本级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本级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视情况向本级政府、应急指挥部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公众了解、掌握的事故信息，可通过119、110、120等报警、急救电话等方式报告，接警部门接受报告后迅速通报本级政府和应急指挥部。当地应急指挥部对信息进行研判后，将研判结果分别上报上级人民政府和应急指挥部。
[bookmark: _Toc54880211]3.1.3预警
（1）预警级别。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建设工程事故预警级别对应事故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Ⅰ级（特别重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
蓝色预警（Ⅳ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事故，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黄色预警（Ⅲ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事故，事件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橙色预警（Ⅱ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事故，事件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红色预警（Ⅰ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蔓延。
（2）预警信息发布。分析评估结果确认突发事件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指挥部、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审定预警信息。蓝色预警由市级各有关部门审定，由县（区）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门发布，跨县（区）行政区域的蓝色预警信息，由市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发布；黄色预警由指挥部审定，橙色预警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审定，红色预警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审定，黄色预警以上信息由市相关部门、市应急指挥部统一发布。
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报告、通报和发布有关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
预警信息的发布、调整和解除可通过昌都市及当地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广播、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警报器、宣传车、大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医院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通知方式。
（3）预警响应。各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应急指挥部在接到有关建设安全事故预警信息后，应按照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视情采取如下预防性措施：
1）立即要求停止施工作业；
2）准备或直接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3）向公众发布可能受到建设工程事故影响的预警通告；
4）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转移、撤离或疏散可能受到建设工程事故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予以妥善安置；
5）组织应急专业人员、专家、队伍、装备器材、通信工具等进入待命状态；
6）调集和筹措应急处置所需的物资和设备；
7）组织专业监测单位对事发工程主体结构、周边建筑物，以及事发区域开展安全与环境监测；
8）确保通讯、交通、供水、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的安全，力求控制事态发展，尽最大努力避免事故发生，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预防性措施。
（4）预警支持系统。各级应急指挥部要建立值班制度，设立24小时值班电话，值班室要掌握应急指挥部领导和所有成员的联系方式，以及上级应急指挥部的值班电话，指定专人值班和负责事故监测报告工作。
（5）解除预警措施。当突发事件风险已经解除，由发布机构宣布解除预警，终止预警期，解除已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54880212][bookmark: _Toc14492164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1567264_WPSOffice_Level2]3.2 先期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54880213]3.2.1 信息报送
（1）报告途径。1）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应立即将事故情况如实向事故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同时向事发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特种设备发生事故的，应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2）各级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遵循“迅速、准确”的原则，立即逐级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3）事发地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应急指挥部报告事故信息。4）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企业及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报指挥部办公室。各级指挥部必须保证联络人员24小时通信畅通。
（2）报告内容。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工程项目名称、工程各参建单位名称；3）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4）事故的初步原因；5）事故发生后已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6）事故报告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7）其它应当报告的情况；8）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以及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3）报告时限。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指挥机构坚持“边处置边报告、边核实边报告”原则，在接到事故信息30分钟内向上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和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电话报告事件概况（涉密信息通过机要渠道报送和处理），1小时内书面报告详情，原则上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4）涉及毗邻地区的事故，需要向有关地区通报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54880214]3.2.2 先期处置
（1）一般程序：1）在上级预案启动前或上级应急指挥部处置力量未达到现场之前，事发地人民政府、建设部门、事故单位、社区组织需要立即启动相关预案，组织人力、物力立即开展先期处置；2）事发地总包企业或施工单位为先期处置的主责单位，总包企业或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的第一负责人。按照本单位预案，迅速指挥、调度本单位应急队伍、专家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先期处置，防止事故扩大，防范次生灾害；3）上级应急指挥部或事发地所在地区政府、应急指挥部等到达现场后，总包企业或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要及时报告应急处置情况，移交一线指挥权，并配合做好后续抢险救援工作。
（2）一般措施：1）迅速查明事故情况；2）努力抢救受伤人员，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3）加强警戒，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故现场；4）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减少损失；5）报告上级应急指挥部，请求支援；6）保护事故现场。
[bookmark: _Toc54880215]3.2.3 分级响应
按事故级别，将建设工程事故由低到高分为Ⅳ、Ⅲ、Ⅱ、Ⅰ四级。对于敏感事件、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期等特殊情况的事故，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
（1）Ⅳ级：一般安全事故。发生此类型事故，一般由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负责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并设立一线指挥部，必要时可向指挥部办公室申请启动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指挥部办公室接到启动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的申请后，向市应急总指挥部提出意见、建议，由应急总指挥部按启动程序视情决定是否启动市Ⅳ级应急响应，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Ⅳ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指挥部与突发事故相关副指挥长带领其所在部门人员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Ⅲ级：较大安全事故。发生此类事故，一般由指挥部负责启动本级应急预案，并设立一线指挥部，必要时可向市应急总指挥部申请启动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的建议，由市应急总指挥部按启动程序视情决定是否启动市Ⅲ级应急响应，市应急总指挥第一总指挥长或总指挥长负责签发昌都市Ⅲ级应急响应等级的命令；指挥部指挥长带领副指挥长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Ⅱ级：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此类事故，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是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应急总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带领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4）Ⅰ级：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此类事故，由市应急总指挥部向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提出建议，由自治区应急总指挥部决定是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应急总指挥部第一总指挥长、总指挥长带领指挥部指挥长、副指挥长、事故相关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救援力量及专家赶赴事发地组织指挥，设立一线指挥部组织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3.2.4 扩大应急
当建设工程安全事故在救援工程中，有可能发生次生、衍生灾害并难以控制时，由一线指挥部报请昌都市应急总指挥部决定扩大应急。扩大应急决定作出后，由昌都市应急总指挥部调集各种处置预备力量投入处置工作。
当建设工程安全事故在救援当中，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市级已难以控制，需报告自治区政府协助处置的，由昌都市应急总指挥部决定，向自治区政府报告。
[bookmark: _Toc54880216]3.2.5指挥协调
（1）组织指挥。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先期救援。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一般事故发生后，由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成立一线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事故救援，必要时可申请启动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后，由事发地县（区）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先期设立一线指挥部，待市相关应急救援力量抵达后，由市建设工程事故指挥部设立一线指挥部，并将下级相应一线指挥部一并纳入，统一协调指挥事故救援。
一线指挥部统一管理救援队伍、救援物资、新闻发布、后勤保障等工作，现场各方应急力量要坚决服从一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
（2）一线指挥。根据事故情况和应急响应级别，一线指挥部一般下设9个专项小组（可视事故情况适当减少或增加专项小组和成员），具体组成和职责如下：
1）综合协调组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应急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旅游发展局、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
主要职责：①统筹组织较大以上级别建设工程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综合协调工作；②协助做好一线指挥部的开设和撤离工作；③负责应急指挥部指令的接收与转发，做好一线指挥部会议管理工作，做好会议记录整理以及对外发布文件的草拟工作；④承担一线指挥部的值守工作，收集、汇总现场处置工作情况，编制信息简报并上报；⑤负责协调调动有关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向应急指挥部请求应急支援；⑥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适时通知有关方面启动相关应急响应；⑦协调事故发生地相邻地区、县（区）单位配合、支援救援工作，必要时，可协调驻地部队参加应急救援；⑧组织做好现场处置工作的总结评估，提出应急预案修改建议；⑨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文件、影像资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和归档等工作。
2）技术专家组
牵头单位：事故对应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
成员单位：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国网昌都供电公司
主要职责：对事故的发展趋势、抢险救援方案、处置办法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提供技术支持，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3）抢险救援组
牵头单位：事故对应建设工程行业主管部门，市应急局
成员单位：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市市场监管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国网昌都供电公司
主要职责：①实施火灾扑救、人员搜救、工程抢险、工程加固和事故现场清理等工作；②控制危险源，防止次生、衍生事故发生；③为事故调查收集有关资料。
4）医疗救援组
牵头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成员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
主要职责：①调度全市医疗队伍、物资、专家等资源和力量，做好对事故受伤人员的救治、转移和康复工作；②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安置点灾民提供医疗保障服务；③做好现场救援区域的防疫消毒；④向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⑤及时向一线指挥部报告人员伤亡和伤（病）员医疗救治相关信息。
5）安全保卫组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主要职责：①负责维持建设工程事故现场治安秩序，设立建设工程事故发生现场及周边警戒区域，防止发生其他影响社会稳定事件，有效地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②负责事故现场周边交通管制及疏导工作，确保事发地应急救援通道便捷畅通；③做好失联（死亡）人员身份核查工作，承担事故中失联人员身份信息的核实和登记工作，对遇难者身份进行鉴定；④负责组织受灾群众安全疏散。
6）后勤保障组
牵头单位：市应急局
成员单位：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商务局、农业农村局、旅游发展局，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人行昌都市分行，国网昌都供电公司，市红十字会
主要职责：根据事故处置工作需求，及时提供资金、物资、装备、食品、交通、供电、供水和通信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
7）环境监测组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成员单位：市自然资源局、气象局、地震局
主要职责：①对事发地进行环境监测工作，防止发生环境污染次生灾害；②承担抢险救援现场的气象、地质灾害、地震的监测和预报服务保障工作。
8）新闻报道组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成员单位：市委网信办
主要职责：①统筹协调和组织事故舆论引导工作；②做好事故舆情搜集、分析和报送工作；③做好媒体记者的组织、管理、引导和采访工作，维护现场正常的新闻采访秩序；④按照指挥部提供的权威信息，及时做好新闻发布工作，正确引导舆论；⑤做好网络宣传引导、舆情监测调控工作；⑥向应急指挥部和事件相关单位、辖区政府通报舆情进展，提出应对建议。
9）善后处置组
牵头单位：事发地人民政府
成员单位：事故责任单位等
主要职责：①做好善后处置的总协调工作；②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③做好受灾群众、死难（失联）人员亲属信息登记、食宿接待和安抚疏导等善后工作；④做好遇难者遗体的保存、处理和殡葬服务等善后工作；⑤做好遇难、受灾人员的经济补偿等善后工作，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3）协同联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按照应急救援需求和规定流程调度赶赴现场，参加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各方应急救援力量纳入一线指挥部统一管理、统一调动、统一行动。
[bookmark: _Toc54880217]3.2.6 处置措施
突发事故处置过程中，根据现场需要，可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进行处置：
调取相关资料。根据现场抢险救援需要，及时协调相关部门提供事故工程及毗邻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划、设计、工程勘察，以及抢险救援范围内的管线设施相关资料，确保抢险工作安全顺利开展。
监测风险源。根据事故性质、险情状况和抢险需要，组织专业监测机构对事故现场及受影响范围的地形、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上报一线指挥部。
专家会商。一线指挥部针对抢险救援中出现的技术类问题或风险源监测到的不良数据，及时召集专家进行会商，形成专家意见，确定解决方案，并组织相关单位实施。
事故人员营救。立即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承担抢险救援任务的救援队伍及相关单位应科学、高效、有序对事故人员开展营救。现场救援人员应做好安全防护，避免烧伤、中毒等人身伤害。
救护、转运事故人员。医疗救援组应第一时间对伤员进行救治，并及时转运到医院。
人员转移避险和临时安置。迅速撤离、疏散现场人员，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防止事态扩大和引发次生灾害。当突发事故对周边人员安全造成影响时，事发地所在地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受影响人员到安全区域避险，必要时，对转移避险人员实施临时安置。
[bookmark: _Toc54880218]3.2.7 应急救援人员防护
抢险救援以建设施工专业队伍和综合性救援大队为主，其他救援人员为辅，严格控制进入事故现场人员的数量。专业或辅助救援人员，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所有抢险救援人员必须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现场实施抢险救援工作。所有抢险救援工作地点均要安排专人检测气体成分、风向、温度和监控地质、次生灾害、工作环境等，保证救援人员安全。
[bookmark: _Toc54880219]3.2.8 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事故发生后，按照事故等级，负责建设工程事故处置的各级指挥机构是信息发布的第一责任主体，承担信息发布首要责任，应根据新闻报道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信息。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事故的，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根据事故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提供新闻通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事故发生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做好网络媒体、移动新媒体信息发布内容管控和舆情管控。引导网民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参与事故处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任何信息。
[bookmark: _Toc54880220]3.2.9 应急结束
按照“谁启动，谁结束”的原则，一般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由县（区）应急指挥部确定结束应急处置工作；较大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由一线指挥部向昌都市应急总指挥部报告情况，请示结束应急处置工作，经市应急总指挥部批准后宣布结束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由县（区）政府或有关部门继续完成善后工作；重大、特重大建设工程安全事故应急结束，由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宣布结束，转入后期处置阶段。
[bookmark: _Toc54880221][bookmark: _Toc200824533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89102967_WPSOffice_Level2]3.3 调查与处置
[bookmark: _Toc54880222]3.3.1 调查评估
（1）根据事故等级，一般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由各县（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市应急总指挥部办公室；较大建设工程安全事故由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报自治区；重大事故由自治区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组成事故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评估，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报告；特别重大事故由自治区政府会同国务院主管部门进行调查评估，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事故调查评估工作。
法律法规对事故调查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事故调查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工程基本情况；
2）调查中查明的事实；
3）事故原因分析及主要依据；
4）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发展过程及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分析、评价；
5）采取的主要应急响应措施及其有效性；
6）事故结论；
7）事故责任人及其处理；
8）各种必要的附件；
9）调查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10）经验教训和安全建议。
[bookmark: _Toc54880223]3.3.2 善后处置
事发地党委、政府应当根据事故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理咨询及司法援助，妥善解决因处置事故引发的矛盾纠纷。事发地保险监管机构要组织、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964468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880224][bookmark: _Toc2139344320_WPSOffice_Level1]4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046590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679170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25]4.1 队伍保障
有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的县（区）人民政府应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大中型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建立专职应急救援队伍。未建立专职救援队伍的小型建设工程施工企业，除应建立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外，还必须与邻近的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或者与邻近的建设施工企业联合建立专业救援队伍。
消防救援部门是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支援力量。其他兼职消防力量、社会志愿者是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的重要补充力量。
[bookmark: _Toc74416438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26][bookmark: _Toc1557081564_WPSOffice_Level2]4.2 经费保障
各级财政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计划，分级负担处置突发建设工程事故所需的经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资金首先由事故责任人和投保单位承担，事故责任单位暂时无力承担的，由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bookmark: _Toc54880227][bookmark: _Toc16313510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99566895_WPSOffice_Level2]4.3 医疗卫生保障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应急处置工作中的医疗卫生保障，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资源对事故伤员实施医疗救治，并根据人员伤亡情况和医疗卫生保障需要，协调各级经信部门落实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供应、调拨。医疗卫生救援队伍按照指令迅速进入事故现场指定区域实施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28][bookmark: _Toc11626230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48597248_WPSOffice_Level2]4.4 物资、装备保障
结合高原特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应急物资储备和装备规划、品种目录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各建设工程主管部门按职能加强相关类别应急物资和装备储备，完善应急物资装备管理协调机制，组织协调救灾物资调拨和紧急配送，确保救灾所需的物资器材和生活用品的应急供应，并加强应急储备物资的动态管理，及时补充和更新。各县（区）应建立物资调剂供应渠道，以便急需时能迅速调入救灾物资。必要时，可以依法征用社会物资。
建设工程企业根据企业规模，按照有关要求和生产条件，负责储备必要的救灾设备和物资。
各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企业要根据本地区、本企业建设工程事故救援的需要和特点，建立专业队伍，储备有关特种装备。依托现有资源，合理布局并补充完善应急救援力量；统一清理、登记可供应急响应单位使用的应急装备类型、数量、性能和存放位置，建立完善相应的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1698617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011491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29]4.5 交通运输保障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等部门负责应急处置交通保障的组织、实施。要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控疏导，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负责交通工具的调遣，确保救灾物资、器材和人员的输送安全。公路设施受损时，要迅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
事发地县（区）级人民政府组织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组织和调集足够的交通运输工具，开设应急救援专用绿色通道，保证应急救援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救援现场。
[bookmark: _Toc17896761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8741879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30]4.6 通信与信息保障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完善公用通信网络，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合的应急通信系统，健全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通信畅通和无线电管控。
指挥部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要确保通信联络畅通，单位的调度值班电话应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建立、更新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有关部门、各建设工程企业应急机构以及区内各应急救援救护队、应急救援专家、救援装备物资生产或储备单位的通信联络信息库。
[bookmark: _Toc126535733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4880231][bookmark: _Toc329202270_WPSOffice_Level1]5 宣传培训与演练
[bookmark: _Toc29966804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32][bookmark: _Toc509127404_WPSOffice_Level2]5.1 宣传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采取多种形式向公众及建设施工企业员工宣传建设工程行业的危险性、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逃生避险知识，应急救援有关法律法规、建设工程事故预防、避险、避灾、自救、互救常识。
[bookmark: _Toc38471381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33][bookmark: _Toc1093866419_WPSOffice_Level2]5.2 培训
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培训，上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负责下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有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培训工作要合理设置课程、分类指导、严格考核，保证培训工作的质量；培训工作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定期与不定期多种组织方式。
[bookmark: _Toc159453379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4880234][bookmark: _Toc770642819_WPSOffice_Level2]5.3 演练
各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原则上每2年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组织一次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能力，提高防范和处置突发生产安全事故的技能，增强实战能力。施工企业应当定期检查本单位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应急预案的落实情况，并组织演练，对救援器材、设备等应设专人进行维护。各级应急指挥部和建设施工企业应通过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不断推进预案的评估、修订工作。
[bookmark: _Toc54880235][bookmark: _Toc12039752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26091785_WPSOffice_Level1]6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市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理与更新。本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上位预案和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有重大改变，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重大缺陷或在演练评估过程中有漏洞时，由市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召集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修订完善。
[bookmark: _Toc54880236][bookmark: _Toc210181672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39282845_WPSOffice_Level1]7 奖惩机制
对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在预防事故或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以及有其他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奖励。
[bookmark: _Toc54880237]对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救援义务的；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拒不执行建筑工程事故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在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盗窃、挪用、贪污应急救援资金或者物资的；阻碍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进行破坏活动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对引发建设工程事故负有重要责任的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问责；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1825705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93805684_WPSOffice_Level1]8 附则
各县（区）建设工程应急指挥部组成与职责，可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应急组织与职责，由本企业、单位制订，由企业注册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给予指导和督促；本预案由昌都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制定并负责解释；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bookmark: _Toc1144050016_WPSOffice_Level1]附件一：
[bookmark: _Toc299310410_WPSOffice_Level2]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序号
	单位
	联系电话

	1
	市委宣传部
	18108956912
	13
	市农业农村局
	18108956945

	2
	市委网信办
	0895-4733008
	14
	市商务局
	18108956948

	3
	市发展改革委
	18108956926
	15
	市文化局
（文物局）
	18108956949

	4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8108956930
	16
	市卫生健康委
	18108956950

	5
	市公安局
	18108956932
	17
	市旅游发展局
	18108956962

	6
	市民政局
	18108956936
	18
	市应急局
	18108956959

	7
	市财政局
	18108956938
	19
	市政府国资委
	18108956956

	8
	市自然资源局
	18108956940
	20
	市市场监管局
	18108956979

	9
	市生态环境局
	18108956941
	21
	市统计局
	18108956960

	10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18108956942
	22
	市宗教局
	18108956931

	11
	市交通运输局
	18108956943
	23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8908954260

	12
	市水利局
	18108956944
	24
	市红十字会
	18108956950

	25
	市地震局
	13638951950
	30
	武警昌都支队
	0895-4843873

	26
	市气象局
	18108956975
	31
	市消防救援支队
	18108956933

	27
	昌都邦达机场分公司
	18141450878
	32
	市森林消防支队
	18108956934

	28
	人行昌都市分行
	18108956972
	33
	国网昌都供电公司
	18108956985

	29
	昌都军分区
	15289058307
	
	
	






[bookmark: _Toc692135596_WPSOffice_Level1]附件二：
昌都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图  突发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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